中投·三川·清洁能源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推介书
风险提示

信托公司管理信托财产应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信托公司依据资金信托合同约定管理信托财产所产生的风险，由信托财产承担。信托公司因违背资金信托合同、处理信托事务不当而造成信托财产损失的，由信托公司以固有财产赔偿；不足赔偿时，由投资者自担。
本信托计划发行将遵循“金额优先、时间优先、额满即止”的原则，其中，单笔认购金额不超过300万元的自然人委托人签署的资金信托合同份数不超过50份。
信托计划概况
1、信托计划名称：中投·三川·清洁能源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受托人：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3、信托规模：人民币15,000万元，其中优先受益权10,000万元。
4、单笔认购金额：不低于100万元（并须为10万元的整数倍）。

5、受益人：本信托计划项下的受益人分为优先受益人和普通受益人，其中优先受益人包括A类和B类：享有信托单位份额为300万份以上（含）的受益人为A类，享有信托单位份额为300万份以下的受益人为B类。
6、预期收益：A类优先受益人预期收益率为9%/年，B类优先受益人预期收益率为8.5%/年。
7、信托期限：24个月，满18个月可提前终止。
8、信托资金运用：在浙江中大三川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简称“中大三川”）以其持有的三川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简称“三川能源”）2.5亿股股权对应收益权设立单一财产权信托后，以信托计划资金受让中大三川持有的1.5亿份单一财产权信托项下优先受益权（简称“标的受益权”）。
就标的受益权转让获得价款，中大三川只能以其自己或其关联企业的名义、用于收购并继续建设位于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勐弄河上的二、三级电站（简称“标的资产”）。
9、信托计划资金的回收：本信托计划预计期限届满或提前终止，中大三川以事先约定价格回购标的受益权。
10、推介期限：2010年1月5日－2010年2月5日
主要信用增强及管控措施

1、中大三川以其持有的三川能源2.5亿股股权，为其履行标的受益权回购价款支付义务提供质押担保。

2、中大三川或其关联企业完成标的资产收购后，三川能源将与相关方签署书面协议确认：在与信托计划期限相匹配的时间内，根据事先约定条件收购标的资产。同时，中大三川或其关联企业承诺：就中大三川在信托计划项下负担的标的受益权回购价款支付义务，除非存在其它资金来源，否则将通过出售标的资产来确保标的受益权回购价款支付义务的履行。

3、单一财产权信托项下受托人（同于信托计划受托人）获得不可撤销的授权，有权在事先约定条件触发时，自主处置单一财产权信托财产之部分或全部，并以处置所得优先向优先受益人分配。
4、受托人将对信托计划资金使用相关账户进行监管。
标的资产承诺收购人及质押股权所在企业

——三川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三川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于2008年9月经云南省昆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林建华，住所为昆明市二环西路398号高新科技信息中心主楼902室，经营范围为从事小水电、风电能源的开发及经营管理。
2008年11月，经云南省商务厅批准，该公司变更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目前，该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58亿元，其中除中方股东浙江中大三川水电发展有限公司、浙江景华实业有限公司外，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下属国际金融公司、中国清洁能源有限公司分别持有该公司15％、7.5％和28％股权。

根据该公司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截至2009年10月，该公司资产总额150,223万元，净资产65,543万元，负债总额70,632万元，资产负债率47％。目前，该公司下属5个控股子公司（包括16个电站），分布在浙江、云南、湖南等地，总装机容量为16.47万千瓦，全部建成发电后，年均发电量7亿多度，年平均主营业务收入预计将超过1.8亿元。
根据中方股东与外方股东的合作约定，该公司注册资本预计将增加到人民币10亿元，总资产将超过人民币30亿元。此外，该公司还将获得其外方股东在资金、技术、管理、环境保护等多方面的支持。如亚洲开发银行已经同意：（1）将向三川能源提供不超过2,500万美元的股权投资；（2）为三川能源提供配套贷款，其中：A类贷款不超过4亿元人民币；B类贷款不超过1.2亿美元；（3）通过技术援助（TA）计划，为三川能源提供不超过70万美元的技术援助款，帮助三川能源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环境及社会保障管理能力。
标的受益权回购义务人
——浙江中大三川水电发展有限公司
该公司于2003年3月经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林建华，住所为杭州市文晖路287号20楼，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39亿元。经营范围为投资管理、水电资源开发、管理咨询及技术转让、咨询服务、建材、机电设备、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及易制毒品）的销售。
根据该公司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截至2009年10月，该公司资产总额39,150万元，净资产14,664万元，负债总额24,486万元，资产负债率62.5％。2009年度，该公司已实现主营业务收入4,527万元，投资收益1,219万元。
该公司与三川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有关外方股东开展了长期合作：（1）2003年8月，该公司发起设立云南中大盐津发电有限公司，其中FE global clean services fund IV LP通过特殊目的公司中国清洁能源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5,000万元；（2）2006年，该公司为其旗下云南白水江梯级电站获得世界银行集团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IFC）、德国复兴信贷银行集团（KFW）下属的德国投资与开发有限公司（DEG）、法国开发署下属的经济合作促进公司（Proparco）等国际金融机构提供的项目融资3,518万欧元；（3）该公司还将白水江梯级电站发电后的共计220万吨的碳减排指标出售给世界银行。由此，该公司率先成为中国第一家获得国际银团长期贷款、技术援助和碳基金补贴的民营水电公司。
标的资产——勐弄河二、三级电站
勐弄河二、三级电站位于云南省西部地区德宏州盈江县境内勐弄河上。
勐弄河二级电站为旬调节能力电站，总装机容量2.4万千瓦，考虑生态流量下实际多年平均发电量有望达到9,839万度。目前余下工程主要为来自苏典河的外流域引水工程，引水隧洞进口段开挖1.2km，出口段开挖0.8km,，尚余2km没有挖通，预计剩余工期18个月。勐弄河二级电站已经取得项目建设所需的流域规划报告、水资源论证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环境影响报告、建设用地和林地等所有相关政府审批文件。自2008年5月份第一台机组投产以来，二级电站累计完成发电量6,400万度，达到设计满负荷日发电量的90％，2009年1－8月，二级电站累计实现发电量3,900万度，实际发电量与设计年均发电量基本一致。

勐弄河三级电站为径流式电站，总装机容量1.5万千瓦，考虑生态流量下实际多年平均发电量有望达到6,127万度。勐弄河三级电站已经取得项目建设所需的流域规划报告、水资源论证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环境影响报告、建设用地和林地等相关政府审批文件。三级电站于2008年初开工，已完成投资1,776万元。目前土地林地征用已完成，通信线路已架设，进厂、上调压井的施工便道已形成，并完成拦河坝、发电进水口的土建工程。预计剩余工期22个月。
受托人——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亿元。公司前身为浙江省国际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1979年，是全国最早经营信托投资业务的公司之一，也是浙江省首家获准重新登记的信托投资公司。公司一贯坚持“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的经营理念，以稳健的经营业绩在投资者心目中树立了良好的社会信誉。

公司自2002年5月8日重新登记以来，共发行集合资金信托计划50余个。截止目前，所有已结束的信托计划均按期向投资者进行了交付，按时交付率达到100%，全部实现或超额实现信托计划预期收益率。所有存续的信托计划运行正常。公司通过上述经营业绩，在投资者心目中树立了以稳健经营、信誉可靠为主要特色的品牌形象，并积累了一批忠实的客户资源。

截至200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76,346万元，总负债4,822万元，净资产71,524万元，资产负债率6.31%。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足额提取了各项损失准备，资产质量优良。
中投信托将继续秉承“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信托宗旨，以有效的风险内控措施、高效的投资管理团队、全方位的金融理财服务、尽职的项目流程管理为投资者提供打造优质的金融信托产品，以回馈客户和社会的关爱。朝着“最值得信赖的专业受托人”的目标而努力。
咨询电话：0571－85069025、85069299、85069326、85069283、87006179（客户服务中心）

0571－87006183、85069021（投资银行部）
公司网站：www.zttrust.com.cn
声明：
本推介书仅为信托计划的简单提要，不作为任何法律文件，亦不构成任何承诺，具体内容以信托计划说明书和资金信托合同为准。投资者在加入本信托计划前应仔细阅读信托计划说明书和资金信托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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